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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 
校際轉學入學簡章 

 

 

一、依據： 

1. 中華民國 110年 08月 12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90282E 號令修正「高級中

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第 12條、13條、第 14條及第 15條訂定之。 

2. 113年 1月 19日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學生校內轉科暨校

際轉學實施要點」。 

二、轉學入學之招收科別，依下列規定： 

1. 招收轉學入學年級、科別及學程別如下： 

(1) 一年級商經科 6 名 

(2) 一年級會計事務科 2 名 

(3) 一年級商用資訊科(實用技能學程)2 名 

2. 招收轉學入學學生以不超過該科原核定新生名冊實招班數名額為原則，本校得依轉

學入學總成績擇優錄取。 

3. 每人僅限申請報考一科(學程)為限。 

4. 報名身分為非本校學生(實用技能班除外)。 

三、轉學入學之申請資格為前學期獎懲記錄無累積小過二支(含)以上之學生(不含銷過)。 

四、轉學入學之申請方式，依下列規定： 

1. 申請時間：114 年 12 月 23 日（二）至 114 年 12 月 24 日（三）及 114 年 12 月 26

日(五)08:00 至 16:00 於本校教務處辦理。(114 年 12 月 25 日為國定假日，不受理

報名) 

2. 申請時，應繳交資料如下，不受理資格不符或資料不齊者： 

(1) 申請表一份(附件一)。 

(2) 二吋相片二張。 

(3) 第一學期段考一、段考二之成績通知單。 

(4) 114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證明單，非應屆學生請提供最近一年參加國中教育會

考成績證明(附件二)。 

(5) 獎懲記錄無累積小過二支(含)以上之證明文件。 

(6) 申請費用新台幣捌佰元正。 

3. 受理申請後，發給准考證及申請費用收據。 

4. 申請轉學入學學生應依簡章規定測驗時間，攜帶國民身分證、准考證，參加轉學入

學測驗(以下簡稱為轉學考測驗)。 

5. 測驗日期為 114年 12月 30日（二）08:00至 10:00。 

五、轉學入學之錄取審核，依下列規定： 

1. 轉學入學總成績為國中教育會考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社會五科成績註占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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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總成績 40%，當學期段考一及段考二之國文、英文及數學之學科平均成績占轉

學入學總成績 20%，書面(口試)審查占轉學入學總成績 40%。  

(註：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三等四標轉換百分制之方式如下：A++為 96 分、A+為 90 分

、A為 84分、B++為 78 分、B+為 72分、B為 66分、C為 60分；若該科目無會考成

績，以 30分計算) 

2. 114 年 12 月 30 日（二）召開轉學入學審核委員會，審核決議轉學入學之錄取名單

。總成績不及格者，不予錄取；總成績及格者，以總成績擇優依序錄取，並增列若

干名備取生(不得超過報考學生人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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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總成績相同者則以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依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社會排序。 

3. 經轉學入學審核委員會決議後，115 年 1 月 2 日(五)以書面方式寄發審核結果通知

書，通知所有申請轉學入學學生。 

4. 轉學入學之錄取學生名單、報到時間及報到應繳交資料，公告於本校網站。 

5. 學生對審核結果有異議者，應於 115 年 1 月 5 日（一）本人或監護人親臨本校教務

處申請複查，複查結果，亦由教務處通知。 

六、轉學入學之報到事項，依下列規定： 

1. 報到時間：115年 1月 6日（二）8:00~12:00於本校教務處辦理。 

2. 報到時，應繳交資料如下： 

(1) 二吋相片一張（製作學生證）。 

(2) 原就讀學校轉學證明書(可後補)。 

3. 錄取學生，應依報到時間，備妥報到應繳交資料完成報到。逾時或報到時應繳交資

料不齊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4. 轉學入學確定後，應於新學期 115年 1月 21日（三）至本校就學。 

七、轉學後，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及學分經審查後得列抵免修，並依下列規定： 

1. 科目名稱符合轉入科別課程要求者，得列抵免修。 

2. 科目名稱不符但課程內容符合轉入科別課程要求者，應出示原科別該科目授課大綱

，經審查後得列抵免修。 

3. 科目名稱或課程內容符合但學分數不符轉入科別課程要求者，不足學分數之科目應

自行申請重修或補修，以補足其學分數。 

4. 已修習不及格或未修習之科目學分，均應重修或補修。 

八、依據「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第 3點規定，學生重讀、轉學或復 

學後，得就扣除原學期學費補助額度後之差額，申請補助。 


